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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判断避孕行为是否道德的标准 , 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及人类种

族的延续。判断胎儿人工流产的道德标准 ,取决于它是否更有利于已经出生的人们活得更好。优

生基因工程是一柄双刃剑 ,其道德意义具有正负两面性。借助于绝育手术实现婚姻行为和生育行

为的分离 ,可以解决一些婚姻生育中的道德难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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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从我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

策以来 ,“计划生育光荣” 的生育道德新观念逐渐深

入人心。然而 , 国际国内仍有不少人对我国的计划

生育政策提出了诸多道德上的指责。因此 , 对生育

行为进行道德探讨 ,辩明是非 , 对于计划生育工作的

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一 、避孕中的道德分析

避孕行为古已有之。当然 , 限于当时的技术水

平 ,一般都是无效的或效用可疑的。在古埃及 、古印

度和古希腊罗马都有关于避孕的资料流传下来。古

埃及 、古希腊罗马都有关于避孕药方的记载 ,古印度

则有用于避孕的咒语。

古代避孕的原因 , 一方面是出于妇女为保持体

态容貌和避免孩子过多等正当理由 , 另一方面也与

妓女卖淫 、男女通奸等不道德行为有关。 由于避孕

与诸多负面因素有着复杂的关联 , 客观上造成避孕

长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,甚至还被认为是不道德的。

基督教是避孕最积极的反对者。早期基督教针

对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着把妇女作为取乐对象的状

况 ,坚持用法律禁止避孕。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著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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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 , 积极干预生育是把新房变成

妓院 , 夫妻用不育药物避孕不是因婚姻而是因通奸

而结合。中世纪另一位神学家甚至认为 , 避免多少

次怀孕就是杀死多少人。直到本世纪 30 年代 ,在罗

马教廷颁布的《婚姻法》中仍然认为 , 避孕是剥夺人

繁殖生命的自然力 ,破坏上帝和自然的法律 ,干这种

事的人犯了严重的 、致命的过失。

由于基督教在欧洲精神文化领域长期占据垄断

地位 ,甚至取得了高于世俗权力的优势地位 ,在其支

配和影响下 ,欧洲不仅自中世纪到近代一直谴责避

孕 ,将避孕视为非法 , 直到本世纪上半叶 , 比利时 、爱

尔兰 、西班牙和法国均立法禁止出售避孕药 , 德国 、

意大利也不鼓励避孕。

在中国 ,由于“不孝有三 ,无后为大”的生育观念

占统治地位 , 避孕自然成了不受鼓励的行为 , 因此 ,

避孕问题一直也没有引起多少重视 , 有关这方面的

资料也相当缺乏。

历史上有关避孕是否道德的争论 , 首先表现在

避孕是否扼杀了生命这一问题上面。基督教认为避

孕是预先扼杀了一个人的生命 , 并由此出发从道德

上谴责避孕 ,进而从法律上禁止避孕 , 这显然是站不

住脚的。因为道理很简单 , 假如性交射精而不怀孕

就是杀人 ,那么非性交的射精也是杀人行为了。 基

督教把“预成论”作为根据所作的推论 , 是违反逻辑

规则的 ,犯了“虚假论据”错误。

其次 ,有关避孕的道德问题 , 也涉及到性交与生

育的关系问题。基督教把生育与性交的联系神圣

化 ,并非毫无道理。从反对违反道德的卖淫 、通奸等

性乱交行为的角度来看 , 是具有较为积极的道德价

值的。然而 , 这一论点又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

之上的 ,它把性交与怀孕的必然性作为上帝的法律 ,

这对于并不信仰上帝的无神论者来说无疑是毫无道

理的观点 ,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。

如何正确地评价避孕的道德价值呢? 我们认

为 ,评判避孕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 ,应当是

看它是否有利于增进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及人类种族

的延续。当着一个国家人口十分稀少 , 并因此严重

影响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候 , 对于一个有能力

抚养孩子的人来说 ,仅仅是为了取乐而性交 ,企图把

避孕作为逃避生儿育女的责任的手段 ,那么 ,这种避

孕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。反之 , 在一个人口已经

严重过剩并由此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极度匮乏的国

家里 ,少生人口有利于缓解社会压力 , 减少社会矛

盾 ,那么 , 选择避孕的行为无疑是道德的。因此 , 对

避孕的道德评价 , 是与有计划的生育相联系的。只

要能实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计划的生育 , 那么 , 这

种避孕就是道德的。

二 、人工流产的道德分析

流产是指在胎儿具有可存活性以前终止妊娠的

事件或行为。流产有自发性流产和诱发性流产两

种。由于引起流产的原因不同 , 人们通常把前者叫

做自然流产 ,后者叫做人工流产。其中 , 自然流产由

于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事件 ,因而不存在是否道德

的问题。

人工流产有两种情况 , 即治疗性流产和非治疗

性流产。治疗性流产一般是指因为孕妇在假如继续

怀孕会存在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而作的流产。 在母

亲与胎儿之间作选择 , 传统社会认为母亲比胎儿更

重要 。因此 , 治疗性人工流产在传统社会里不仅在

道德上是合理的 , 而且在法律上也是合法的。这种

流产自然就不存在道德还是不道德的分歧。

进入现代社会 , 人工流产的目的已趋多元化。

随着现代医疗水平和人们医疗意识的迅速提高 , 对

胎儿先天缺陷的诊断技术的出现 , 出于控制生育数

量和提高生育质量的目的而进行人工流产的情况比

过去更普遍。同时 , 因受性解放意识的影响而出现

的乱伦 、未婚先孕 、通奸等事件的当事人 , 也把人工

流产作为他们消除罪孽的手段 。如此一来 , 有关人

工流产的伦理争论就愈益复杂化。人们对人工流产

的道德谴责 ,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这种现象

是性混乱的一种恶劣的结果。这种论点在实质上并

未涉及到人工流产现象的本体 , 而只关乎某种关联

性。

真正对人工流产所进行的本体性的道德谴责 ,

是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关于胎儿从妊娠起就具有完全

的人性的观点。因此 , 他们反对任何阶段的人工流

产。

要评价罗马天主教的道德谴责是否有道理 , 关

键是要弄清楚:胎儿究竟是不是人?

一般地说 ,把胎儿完全不当作人 , 在人们的情感

上是很难接受的。尤其是对于临产的婴儿 , 不把他

(她)作为一个人 ,那是许多人难以想像的。其实 , 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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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常识性的“人论” ,并不正确。因为 , 它实际上混淆

了生命与人的界限。 人 , 首先是一个文化上的综合

体 ,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那些具有可存活性的胎儿 ,

实际上只能是“潜在的人” 。他们只具有作为现实的

人的一种可能性。作为一个生命体 , 他们还不是真

正意义上的人。关于这一点 , 中国古代哲学家已作

过论述。先秦哲学家荀子认为:生 , 人之始也;死 , 人

之终也。只有已经出生并发展成为具有意识的生命

个体 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, 而不具备意识活动的个

体并不是真正的人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 , 对胎儿的人

工流产所进行的本体性的道德谴责是站不住脚的。

目前 ,由于宗教的原因 , 关于人工流产的伦理争

论 ,仍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进行着。两种根本对立的

观点始终难分高下。

1994 年 ,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人

口与发展大会上 , 堕胎问题成了与会各国代表争论

的焦点之一。在大会上 , 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妇女堕

胎权的问题上同罗马天主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

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在大会开幕

式上说:从道德上说 , 宗教信仰是实行计划生育的障

碍。这番话当即引起了宗教人士的不满。伊朗代表

团团长要求她收回这句“攻击宗教信仰的话” 。埃及

一位宗教人士在会上说 , 遭异教徒强奸的波黑穆斯

林妇女可以堕胎 , 但必须在头三个月内。因为根据

《古兰经》记载 , 胎儿在 120 天后便“获得了灵魂” 。

天主教梵蒂冈和教皇约翰·保罗二世在大会结束前

一天还阻止将“妇女拥有堕胎权”和“青少年避孕”这

两条写进大会最后文件。

目前全世界有 40%的妇女生活在允许堕胎的

国家 , 25%的妇女生活在完全禁止堕胎的国家 ,另有

35%的妇女生活在立法禁止堕胎 ,但出于医疗 、保健

等因素考虑又允许部分妇女堕胎的国家。据统计 ,

在全球 5 亿少女中 , 每年约有 2000 多万 15 岁～ 19

岁的未婚少女怀孕 ,约 500 万人堕胎。在英国 ,每年

有11.5 万未婚少女怀孕 , 占同龄段少女的 69%。

在许多国家 ,少女做人工流产的条件很差 , 尤其是以

非洲最为突出。由堕胎导致并发症而夭折的 19 岁

以下的少女达 72%。而在一些国家 , 其堕治次数比

出生次数高出一倍。 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拉丁美洲 ,

妇女堕胎被视为非法。巴西国家法律规定 , 妇女只

有在证实遭到强奸或分娩时自身生命受到威胁时才

可以进行堕胎 ,于是 , 该国每年约有 400 万宗堕胎手

术是在地下状态下进行的。拉丁美洲育龄妇女每年

发生非法堕胎案 10 万宗 , 因手术不成功而死亡的妇

女达 500 人。同时 , 还有比死亡数字高出 30 倍至 40

倍的妇女在不安全的堕胎手术下留下重病 , 严重影

响了健康。这一切表明 , 正确地评价堕胎的道德意

义显得极富现实性 ,已变得刻不容缓了[ 1] 。

我们认为 ,判断胎儿的人工流产的伦理价值标

准 ,不应该是宗教标准或其他别的标准 , 而应该把它

放在未出生的胎儿与已经活着的人们的利益权衡

上。让现实的人活得更好 ,而不是更坏 。同时 , 与其

让胎儿出生而不能好好地活着 , 毋宁放弃其出生的

权利 ,这应是评价人工流产伦理道德行为的标准。

本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 , 有利于国家和民

族发展的原则 ,出于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为目的的

人工流产 ,是绝对符合道德的行为。 只有在全球范

围扫除了因宗教等历史文化因素而导致的关于人工

流产的伦理障碍时 , 全人类才有可能从“人口爆炸”

的危机中解脱出来。

三 、优生的道德分析

在一般意义上 , 优生就是提高生育质量。抽象

地看 ,在优生问题上似乎不应存在复杂的道德争议。

但在围绕着如何实现优生的具体手段上 , 优生就产

生了不少伦理问题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,西方世界持续展开了

长达 10 年之久的优生立法活动。 1924 年 , 美国通

过了移民限制法 , 限制南欧 、东欧人进入美国 , 其理

由是 ,他们“在生物学上是低等人” 。 30 年代初 , 美

国 31 个州通过了有关强制绝育措施的法律法规。

绝育对象包括“身心有缺陷者” 、“瘾君子” 、“酒鬼”和

“性反常者”等。

对于德国纳粹主义者来说 ,“优生”就是赤裸裸

地用大规模的屠杀方式消灭所谓“劣等民族”或有身

心残疾的人。 1937 年 ,希特勒纳粹主义推行所谓的

优生运动 ,颁布了《优生绝育法》 , 最终导致了数百万

人(主要是犹太人)被屠杀。

希特勒的“优生”运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出

反人道实质。由此 , 世界范围的优生运动一度声名

狼藉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, 随着遗传工

程技术的飞速发展 , 通过“基因工程”来实现优生的

运动又在 50 ～ 70 年代重新抬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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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生基因工程就是通过基因手术来消除遗传病

或改善遗传质量。优生基因工程的一种表现是生殖

系基因治疗。这种治疗是将一个正常基因引入病人

的生殖细胞 ,使之能传至后代 , 并且在后代能以正确

的方式在细胞中发挥作用。另一种方式则是增强基

因工程。这种方式是给个体植入一个补充的正常基

因 ,使某些特征得到人们所需要的改变。如植入一

个补充生长激素基因 , 可以使个体变得相当大。 一

对矮小的父母 ,把补充生长激素基因植入他们正常

生长的儿子体内 ,以使他成为巨人 , 这在基因工程中

并非难事。

优生基因工程所导致的结果是正常细胞出现了

某些改变。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是 , 这种改变了的

基因 ,不再是自然的 , 而是人为操作出来的东西 , 就

像我们通过机器生产了一种新的产品一样。这样一

来 ,人的尊严与地位就面临严重的挑战 , 人的生育的

神圣性就不复存在了。并且 , 基因的改变也会改变

机体原来的代谢平衡 , 存在着某些潜在的弊端。 但

是 ,优生基因工程的适当利用 , 也可以优化人体素

质 ,改善身体机能 , 具有对个人 、社会和国家有利的

一面。

优生方法的另一种新尝试就是“克隆”技术 , 即

一种无性繁殖的生育。由于生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

核中都含有整套遗传密码 ,因此 , “克隆”的方法只需

把一个生命机体的细胞核移植到另一个卵内 , 就如

同精子与卵子相结合一样 , 能够产生一个与原机体

完全相同的新个体。这种生殖过程实际上是对一个

已经存在的基因型的拷贝。自 1996 年 , 英国科学家

成功地“克隆”了山羊多莉以来 ,“克隆”人的实现已

变得指日可待。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几乎一致反对对

人的“克隆”研究 ,但已有不少科学家正在计划着手

这一研究。

对“克隆”的伦理争论目前仍在继续。从生育道

德来看 ,如果一对夫妇不能通过自然生殖过程生育 ,

或带有遗传疾病的隐性基因 ,也不愿收养义子 ,并且

也反对用体外受精和代理母亲 , 就可以用他们任何

一方的体细胞作核移植而得到后代。在这个意义

上 ,“克隆”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。然而 ,“克隆”使被

“克隆”者失去了拥有“独特的基因型”的权利 , 使之

不再具有自我的惟一性。这样 , 滥用“克隆”将会导

致个人在权利和义务上的混乱。 同时 , 不管为了优

生还是同性恋者为了复制自己 , 都将使人类失去遗

传的多样性 , 这对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是不利的。

因此 ,“克隆”的随意推广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 。

目前 , 我国的优生实践主要围绕着如何避免近

亲结婚和严重遗传病人结婚而进行。我国《婚姻法》

规定 ,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有严重的遗传病 、精

神病的人结婚 ,为建立优生的道德规范提供了有力

的法律保障。至于如何利用基因工程来实现优生 ,

因种种原因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。但我们深信 , 随着

我国生物工程技术的提高和人们观念的变化 , 优生

基因工程的道德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

点。

四 、绝育的道德分析

绝育是用手术剥夺一个人生育能力的措施。中

国古代宫廷中 ,为了防止皇帝以外其他男人与后妃

宫女们发生乱伦行为 , 对太监施行了一种阉割男性

生殖器的绝育手术。 这种绝育是野蛮的和不安全

的 ,对被作手术者来说是屈辱。这种绝育是没有道

德可言的。现代绝育是用手术切断或结扎男子的输

精管和女子的输卵管 , 使精子或卵子不能通过。这

种绝育手术简单而安全 , 成功率极高。但由于对绝

育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 , 使现代绝育手术产生了道

德问题。

在我国 ,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 , 实行有计划的生

育 ,鼓励已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绝育。目前 ,绝育手

术在中国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。在西方发达国家 ,

绝育手术也已较为普及。据统计 , 1980 年 , 欧美发

达国家已婚妇女采用科学避孕措施的 , 占全体已婚

妇女的 80%[ 2] 。

在生育层面上 , 绝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。一是

为了避孕 ,二是为了优生。美国社会曾制订了旨在

利于优生的绝育法律。美国的一些州曾从法律上强

制“智力上无能力”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实行绝育。

但后来这些法律被指责为是对人权的侵犯 , 不符合

宪法。我国目前只是把绝育作为避孕的手段 , 而未

把它作为优生的手段。从伦理上说 , 不对某些严重

的遗传病患者实行绝育 , 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

其生育的权利 ,从表面上看 , 对其本人是有一定好处

的。但是 , 他们所生的下一代 , 不仅于国家 、社会无

益 ,而且对其个人来说 , 要为抚养有严重生理缺陷的

儿童而付出太多的努力 ,也将是痛苦的 。因此 , 对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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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严重的遗传病患者实行强制绝育 , 于己于人都有

利 ,在伦理上是完全可行的。

绝育的伦理意义还在于 , 通过绝育把婚姻行为

和生育行为分离开了。这样 , 就能使某种原因不能

生育或不愿生育的人能够结婚而不必担心婚后不愿

出现的结果。法律上对某些严重遗传病患者实行禁

婚 ,其真正的用意通常在于使其绝育。然而 ,因绝育

的理由而剥夺他们婚姻的权利 , 在伦理上是不公平

的。如果允许这些人在采取绝育手术的前提下结

婚 ,则可绕开这些难题 , 达到成人之美的目的。

对于每一个男女来说 ,施行绝育手术后 ,其生育

能力很难再恢复。即使有条件做复育手术 , 其费用

也相当昂贵 ,且不一定成功。因此 , 绝育的施行必须

审慎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:首先 , 不论其本人是否自

愿 ,对未成年人不得施行绝育手术;其次 , 除了对某

些严重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实行强制绝育外 , 绝育

应是在被绝育者及其配偶自愿的前提下进行;再次 ,

对于一个人口数量过多的国家 , 鼓励施行绝育手术

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速度 , 因而是十分必要的 , 反

之 ,对于一个人口数量过少的国家 , 过多施行绝育手

术 ,就会助长逃避生育子女不负责任的行为 ,最后将

会导致种族的生存危机。

当前 ,中国人口已呈严重过剩之势 。因此 , 适当

施行安全而有效的绝育手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 , 不

仅不会有种族灭绝的危险 , 反而会有利于中华民族

的强盛。这样一来 , 施行绝育在道德上的合理性是

勿庸置疑的。

参考文献:

[ 1 ] 陈进.世界人口大会唇枪舌剑———该不该堕胎 ? 粤港

信息日报 , 1994—09—17(1).

[ 2 ] 侯文若.全国人口趋势.北京:世界知识出版社 , 1988.

欢迎订阅 2001年《中国人口科学》(双月刊)

国家一级刊物

人口学核心期刊

为适应人口学发展的需要 ,更全面深入地反映人口研究的成果 , 《中国人口科学》从

2000年第 5期开始改为大 16开 ,由 64页增加到 80页 。扩版后的《中国人口科学》仍为

双月刊 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主办 ,着重刊登具有较高质量的人口及相关领域的

研究论文 、综述 、调查报告 。内容包括:人口理论 、人口统计 、人口与经济 、人力资本与劳动

经济 、人口与社会 、人口与生态环境 、少数民族人口及计划生育理论与实践等 。

《中国人口科学》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,国内邮发报刊代号 82 —426 ,国外发行代号

BM6370。每双月 1日出版 ,每期定价 8.00元 ,全年 48.00 元。欢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、

高等院校 、图书馆 、各级政府部门等单位和个人订阅 。

订户请到当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或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号《中国人口科学》杂志社

联系(邮政编码:100732　电话:(010)65137744转 5419　电子信箱:ZaZhi@Population.

cass.net.cn)。订阅费(全年另附邮费 6元)邮汇或银行信汇均可 ,开户银行:北京工商银

行东四南分理处 ,账号:891257 —57。

·34·


